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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昌市环境保护局民主评议
政风行风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
宜昌市环保局以“群众意见整改月”为抓手促整改
针对在政风行风评议活动中收集到的群众建议和意见，宜昌市环保局采取三项措施，集中时间以“群众意见整改月”活动为抓手，促进共性和个性建议和意见整改落实到位，积极转变机关作风，抓好政风行风建设，提高群众满意度。

一是高度重视，迅速部署。局党组及时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纠风办有关精神，认真分析和讨论群众反映的涉及我局的意见和建议，在思想上高度重视，在整改上狠下功夫，认真负责地整改解决好群众反映的每一个问题，从源头上遏制不正之风的发生发展和蔓延，提高群众满意度。随即组织召开相关科室和局属单位负责人会议，要求各单位本着“有则改之、无则加勉”的原则，把反馈、查找、征求的意见进行梳理，深入地剖析原因，研究制定整改措施，并逐条明确整改责任人，提出整改时限和质量要求，切实抓好整改工作落实。

二是认真梳理，明确责任。结合政风行风热线、12369环保热线及治庸问责工作，从作风、环境和落实等方面认真自查自摆，归纳整理了8个方面需要整改的问题。按照“谁主管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进一步明确整改工作的责任领导。建立单位和科室主要负责人包整改责任制，按照职责分工，指定由办公室、人事科、监察室负责共性意见的整改落实；监察支队、信息中心、污防科、环评科等单位和科室负责落实个性意见的整改工作。各责任单位迅速组织人员，对照意见逐条分析梳理，进一步分解细化任务，制定具体措施，明确具体责任人，按照整改时限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。对于共性问题，要求通过建章立制来杜绝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；对于个性问题，要求逐条进行解决，并及时与当事人沟通；对于案件线索，要求及时组织力量进行查处，澄清和解决问题；对于群众历年来反映的老大难问题，要明确整改时限，集中力量全力解决，从机制体制上入手予以彻底解决，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果取信于民。
三是督促检查，确保实效。责任领导定期对所负责问题整改工作进行督办，始终坚持把“事实调查清楚，问题处理到位，整改措施落实，群众真正满意”作为整改反馈标准，对能及时解决的问题要限时解决，对一时无法解决的问题责任单位要作出说明，努力做到事事有结果，件件有交代，整改结果要及时向评议代表和群众通报。人事科和监察室适时对各科室、单位整改情况进行抽查，看整改进度是否按时，看整改工作是否认真，看整改效果是否满意。同时把整改效果作为年度考核和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，对整改不力，群众不满意的要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
宜昌市监测站等单位聘请“行评监督员”

为环保工作“找茬”

近日，宜昌市监测站和西陵区环保局聘请共聘请29位

 “行风评议监督员”来为环保工作把关，其中，市监测站聘请19位，西陵区环保局聘请10位。

市监测站和西陵区环保局分别为“行风评议监督员”颁发了聘书，并邀请受聘的监督员参加座谈会，认真听取“行风评议监督员”对环保工作的意见和建议。

座谈会上，监督员们对市监测站在日常监测工作中的工作态度、办事效率、服务质量、工作力度、工作业绩、廉洁自律、政务公开和服务经济发展等方面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，并就环保法律法规的宣传、环境监测知识的培训方面提出了建议，为市监测站今后更好服务企业和社会提供了宝贵的意见。
西陵区环保局局长刘传林为监督员详细介绍了区环保局2012年度行评进展情况、主要职责、近几年6大主要工作成效、6大重点专项整治行动以及2项便民服务。受聘的10名监督员对区环保局近几年在总量减排、污染防治、环境监管、服务民生等方面给予了高度评价，同时也提出了强化环保宣传、加大执法力度等15条意见及建议，并一致表示做好环保行评的监督员、宣传员和协调员。

    下一步，宜昌环保系统将继续采取走访和召开座谈会等形式，进一步征求意见及建议，全面梳理归类查找出的问题，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进行整改，确保行评工作取得实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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